
年金計劃的處理方法 

 

 

問 1.長者投放在年金計劃的「投保保費金額」（一筆過或分期支付）及在計劃下獲

得的年金（一般每月收取）會否包括在長者生活津貼的經濟審查範圍內？ 

 

答 1.年金計劃下發放的年金會被計算為長者生活津貼（包括高額和普通長者生活

津貼）下的每月入息，但一筆過或分期支付的「投保保費金額」則不會被納

入長者生活津貼資產計算，除非受惠人退出年金計劃或部份退保，有關的退

保金額（如有的話）才會被計算為該長者的資產。 

 

 

問 2.參加年金計劃的長者可否申領普通長者生活津貼／高額長者生活津貼？ 

 

答 2.長者是否參加年金計劃屬個人決定。長者參加年金計劃後，有關入息及資產

的計算安排，可參考問答 1。 

 

舉個例子，一位 65 歲的單身男性長者每月的唯一收入為 2,500 元退休金，

並有資產（按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定義）60 萬元。如他選擇將其中的 50 萬

元投放在年金計劃，可在年金計劃下每月獲取約 2,900 元固定年金註。由於

他在參加年金計劃後只有 10 萬元資產（投放在年金計劃的 50 萬元保費不計

算為資產）及每月入息約 5,400 元（即每月退休金 2,500 元 + 每月年金約

2,900 元），因此他符合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和入息規定（即單身人士資

產總值不超過 155,000 元和每月入息不超過 8,690 元）。如該長者同時符合其

他申請資格（如居港規定等），他便合資格領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（現時每

月 3,715 元）。 

 

註：年金回報為參考香港年金有限公司香港年金計劃的估算數字。 

 

 

問 3.長者如同時參加香港年金計劃及私營年金計劃，有關年金和一筆過或分期支

付的「投保保費金額」在長者生活津貼下如何計算？ 

 

答 3.請參考問答 1。簡單而言，如長者參加多於一項年金計劃，其所獲取的年金

會合併計算為長者的每月入息，一筆過或分期支付的「投保保費金額」則不

會被納入資產計算。 

 

 

問 4.如固定年金並非以按月形式發放，有關金額將如何計算為長者生活津貼的入

息？ 

 

答 4.如年金是以每季／半年／每年等形式發放一次，有關金額須按月平均攤分，

並由獲發款項的下一個月起計算為每月入息。舉例來說，如長者每半年獲發

一次年金，金額為 24,000 元，在 2018 年 6 月發放，該筆年金款項將會除六

個月計算，即由 2018 年 7 月起計的六個月內每月入息為 4,000 元。長者必

須如實申報其個人及其配偶／同居人士(如適用)的入息及資產狀況。否則，

在不正確申報下獲發的津貼均會被視為多領款項，並會被悉數追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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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5.是否必須夫婦二人同時參加年金計劃，有關一筆過或分期支付的「投保保費

金額」才可獲豁免計算為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？  

 

答 5.如長者生活津貼申請人的婚姻狀況為「已婚」或「同居」(註)，即使其配偶／

同居人士未滿 65 歲，都必須申報其個人及其配偶／同居人士二人的入息及

資產。社署會以「夫婦經濟來源限額」來評估申請人是否符合有關入息及資

產規定。無論申請人及其配偶／同居人士二人同時參加年金計劃抑或只有其

中一人參加，問答 1 所述的安排同樣適用。 

(註) 只適用於符合以下條件的申請個案：(i)申請人與同居人士同居於同一處

所；(ii)申請人與同居人士共同分享經濟來源；和(iii)申請人同意向社會福利

署提供其同居人士的個人資料和經濟狀況，姑勿論其同居人士有否正領取普

通長者生活津貼／高額長者生活津貼／其他津貼。有關申請將以「夫婦經濟

來源限額」進行經濟審查，以評核申請人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資格。 

 

 

問 6.如長者退出年金計劃，會否影響其申領長者生活津貼的資格？ 

 

答 6.當長者退出年金計劃或部份退保，獲發還的退保金額（如有的話）會被計算

為其資產。在此情況下，長者必須立即向社署申報。如長者及其配偶／同居

人士（如適用）的資產總值超過規定的限額，便不符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活津

貼。長者必須如實申報其個人及其配偶／同居人士（如適用）的入息及資產

狀況。否則，在不正確申報下獲發的津貼均會被視為多領款項，並會被悉數

追收。 

 


